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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黎慧敏
聯絡電話：08-7320415#6534
傳真：08-7326195
電子信箱：a002547@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9月2日
發文字號：屏府人考字第113506276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376530000A113506276300-1.PDF)

主旨：「交通事業人員佐級晉升員級及士級晉升佐級資位訓練辦

法」第10條條文，業經行政院會同考試院於113年8月29日

修正發布，轉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3年8月29日總處培字第

11300023425號函辦理。

二、檢附前開函影本、發布令影本、修正條文、修正總說明及

修正條文對照表各1份。

正本：本府各處、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本縣各
鄉鎮市民代表會、各高國中、各國小

副本：本府人事處考訓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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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函
地址：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2號10樓
傳真：02-23979746
承辦人：李亭緯
電話：02-23979298#535
E-Mail：a0933022260@dgpa.gov.tw

受文者：屏東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8月29日
發文字號：總處培字第1130002342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13D016670_1_29085041098.pdf、113D016670_2_29085041098.pdf、

113D016670_3_29085041098.pdf、113D016670_4_29085041098.pdf)

主旨：「交通事業人員佐級晉升員級及士級晉升佐級資位訓練辦

法」第10條條文，業經行政院會同考試院於113年8月29日

修正發布，檢送發布令影本、修正條文、修正總說明及修

正條文對照表各1份，請查照轉知。

正本：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含行政院秘書長,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行政院直屬
三級機關、各直轄市政府、各直轄市議會、各縣市政府、各縣市議會

副本：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室(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交通事業人員佐級晉升員級及士級晉升佐級資位
訓練辦法第十條修正總說明 

交通事業人員佐級晉升員級及士級晉升佐級資位訓練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自八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發布施行後，歷經二次修正，最近一

次於一百零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為配合政府推動「建構安心懷孕，

友善生養環境」政策，爰於本辦法第十條增訂受訓人員因養育三足歲以下

子女之事由，得於開訓前申請延訓以保留受訓資格之規定，俾保障受訓人

員參訓權益及營造友善育兒之職場環境。 



交通事業人員佐級晉升員級及士級晉升佐級資位
訓練辦法第十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受訓人員應於規

定時間內向訓練機關

（構）、學校報到接受訓

練。 

前項受訓人員，因

婚、喪、懷孕、分娩、流

產、重病、養育三足歲以

下子女或其他重大事

由，得於開訓前，檢具相

關證明文件由各事業機

關（構）向交通部申請延

訓；非經同意，不得延

訓。 

第十條  受訓人員應於規

定時間內向訓練機關

（構）、學校報到接受訓

練。 

前項受訓人員，因

婚、喪、懷孕、分娩、流

產、重病或其他重大事

由，得於開訓前，檢具相

關證明文件由各事業機

關（構）向交通部申請延

訓；非經同意，不得延

訓。 

為配合政府推動「建構安

心懷孕，友善生養環境」政

策，鼓勵養育子女，營造育

兒友善之職場環境，爰增

訂受訓人員因養育三足歲

以下子女之事由，得於開

訓前申請延訓以保留受訓

資格之規定，俾兼顧其參

訓權益與家庭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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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業人員佐級晉升員級及士級晉升佐級資位訓練辦
法第十條修正條文 

第十條    受訓人員應於規定時間內向訓練機關（構）、學校報到接受訓練。 

前項受訓人員，因婚、喪、懷孕、分娩、流產、重病、養育三足歲

以下子女或其他重大事由，得於開訓前，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由各事業機

關（構）向交通部申請延訓；非經同意，不得延訓。 
 






